
农业部关于印发《2017 年国家动物疫病 

强制免疫计划》的通知 

 

农医发〔2017〕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厅（局、委、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部属有关事业单位： 

为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切实做好

2017 年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

规规定，我部组织制定了《2017 年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农业部 

                                               2017 年 3 月 15 日 

 

2017 年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免疫病种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 

在布鲁氏菌病一类地区免疫布鲁氏菌病，在包虫病流行区免疫包虫病。 

（二）免疫要求 

对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和规定免疫区域的小反刍兽疫、布鲁氏

菌病、包虫病，群体免疫密度应常年保持在 90%以上，其中应免畜禽免疫密度应

达到 100%。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

70%以上。 

（三）免疫动物种类和区域 

对全国所有鸡、水禽（鸭、鹅）、人工饲养的鹌鹑、鸽子等，进行 H5 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对进口国（地区）有要求且防疫条件好的出口企业以及

供研究和疫苗生产用的家禽，报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不实施免

疫。 

对全国所有猪进行 O 型口蹄疫免疫；对所有牛、羊、骆驼、鹿进行 O 型和

亚洲 I 型口蹄疫免疫；对所有奶牛和种公牛进行 A 型口蹄疫免疫。此外，内蒙

古、云南、西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所有牛和边境地区的羊、骆驼、

鹿进行 A 型口蹄疫免疫；广西对边境地区牛羊进行 A 型口蹄疫免疫，吉林、青

海、宁夏对所有牛进行 A 型口蹄疫免疫，辽宁、四川对重点地区的牛进行 A 型

口蹄疫免疫。 

对全国所有羊进行小反刍兽疫免疫。各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按照《全国

小反刍兽疫消灭计划》要求，划定为非免疫无疫区建设区域的，可以不实施免

疫，并报农业部备案。 

在布鲁氏菌病一类地区，对牛羊（不包括种畜）进行布鲁氏菌病免疫；种

畜禁止免疫；奶畜原则上不免疫，确需实施免疫的，按照《国家布鲁氏菌病防

治计划》要求执行。在布鲁氏菌病二类地区，原则上禁止对牛羊免疫；确需实

施免疫的，按照《国家布鲁氏菌病防治计划》要求执行。 

在包虫病流行区，对新补栏羊只进行包虫病免疫。 

对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免疫工作，各地应按照国家防治指导意见执行。 

二、使用疫苗种类 

各地可根据监测结果，自行选择经国家批准使用的 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包虫病疫苗。疫苗产品具体信息可在中国

兽药信息网“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数据”中查询。 

三、免疫主体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强制免疫主体，应当依据《动物防疫法》承担强

制免疫主体责任，切实履行强制免疫义务。对规模养殖的动物，应实施程序化

免疫；对散养动物，采用春秋两季集中免疫与定期补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有



条件的地方可实施程序化免疫。 

四、职责分工 

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动物防疫工作负总

责，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强制免疫计划。 

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强制免疫计划，负责组织强制免疫疫

苗的调拨、保存和使用监管。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相关国家兽医参考

实验室负责开展使用环节强制免疫效果评价。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加强

对养殖场户履行强制免疫义务情况的监督检查。 

省级畜牧兽医部门配合省级财政部门做好强制免疫疫苗的招标采购工作。 

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积极协调同级财政部门，确保强制免疫补助经费（包

括疫苗、耗材、人工、免疫效果监测评价、人员防护、免疫副反应处置等经费）

落实到位，加强经费使用监管，确保经费专款专用，规范合理使用。 

其他有关部门依法配合做好强制免疫计划实施工作。 

五、组织实施 

（一）制定实施方案。各地应按照本计划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制定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方案和技术方案。 

（二）积极开展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各地要积极开展强制免疫“先打后

补”试点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的强制免疫实行“先打后补”，逐步实现

养殖场户自主采购、财政直补。对目前暂不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继续实施省

级疫苗集中招标采购，并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强制免疫工作。 

（三）组织免疫技术培训。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春季集中免疫工

作开展前组织免疫技术师资培训，各地要组织好乡镇及村级防疫员免疫技术培

训。 

（四）规范免疫操作。免疫时应按照疫苗说明书正确使用、规范操作，按

要求更换注射针头，做好各项消毒工作。同时，要及时制定实施疫苗配送计划，



加强疫苗的运输和保存管理，实行全程冷链运输，确保疫苗质量和供应量。 

（五）建立养殖档案。要指导养殖场（户）对畜禽存栏、出栏、免疫等情

况进行详细记录，尤其是疫苗种类、生产厂家、生产批号等。切实做到乡镇畜

牧兽医站、基层防疫员、养殖场（户）均有免疫记录，免疫记录与畜禽标识相

符。 

（六）实施免疫信息报告。对疫苗采购和免疫情况实行月报告制度，在春

秋两季集中免疫期间，对免疫进展实行周报告制度。出现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时，

对紧急免疫情况实行日报告制度。各地要明确专人负责收集统计免疫信息，按

时报告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并及时反馈免疫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七）开展免疫效果评价。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加强免疫效果监测与评价

工作，实行常规监测与随机抽检相结合，对畜禽群体抗体合格率未达到规定要

求的，及时组织开展补免。对开展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的养殖场户，要及时

组织开展免疫效果核查，确保免疫效果。农业部将组织两次定期检查，视情况

组织随机抽检，并通报抽检结果。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动物疫病

免疫副反应发生情况、免疫抗体水平不达标情况和免疫失败情况应及时进行调

查处理。 

六、监督管理 

对不履行强制免疫义务的养殖单位和个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依法处理。

因免疫不到位引发动物疫情，并且造成疫情扩散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各地要加强对辖区内强制免疫疫苗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兽药 GMP

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疫苗生产行为，确保疫苗质量。全面实施兽药“二维码”

管理制度，加强疫苗质量追踪和全程质量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疫苗行为。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具体实施疫苗质量监管工作，对疫苗质量进行监督检

验，对生产企业实行飞行检查，必要时实行驻厂监督。进一步强化强制免疫疫

苗采购、使用环节的质量监督检测，对监测结果不合格的产品及其企业，依法

进行查处，及时向社会发布。 

各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省级财政部门，切实加强疫苗招标采



购工作的监督管理，规范疫苗供应，有效防范和化解廉政风险。各地应建立健

全本部门疫苗招标采购制度，完善内部管控体系，严格规范疫苗招标采购活动。

疫苗招标采购应以疫苗质量、售后服务和采购价格等综合指标为评判标准，并

自觉接受纪检监察和社会监督。要防止疫苗企业恶意竞标、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参与竞标、超出使用范围宣传。应建立健全疫苗供应管理制度，实行专人专户

专账管理。进一步完善疫苗使用台账制度，建立健全剩余疫苗退回和废弃疫苗

无害化处理制度，规范疫苗使用管理。 

七、经费支持 

对国家确定的强制免疫病种，中央财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畜禽统计数

量和疫苗补助标准等因素测算中央财政强制免疫补助规模，切块下达各省级财

政，对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经费、免疫效果监测评价和人员防护等相关

防控工作，以及对组织落实强制免疫政策、实施强制免疫计划、购买防疫服务

等予以补助。 

各省级财政部门根据疫苗实际招标价格和需求数量，结合中央财政安排的

疫苗补助资金，据实安排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八、其他 

各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辖区内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增加实施强制

免疫的动物疫病病种和区域，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农业部备案。 

 


